
 

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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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4 日修訂 
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17 日修訂 

 

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實務技能，並透過專題製作來提升實作能力，以具備技職體 

        系畢業生應有之專業素養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可自行分組，每組人數二至五人為原則。由學生自行 

        邀請一位本系專任老師，經其同意後擔任該組之指導老師，每位老師至 

        多以指導三組(含)為原則。專題製作申請表於開學後兩週內繳交。 

 

第三條 專題題目由同學與指導老師討論後決定，每組須填寫學生專題製作申請 

        表，送系主任核定後實施。上學期結束前，需繳交「學生專題報告書前三 

         章」至系上存查，前 3章繳交方式採上傳雲端檔案夾。繳交前三章者，上 

         學期專題成績以不及格處理。 

 

第四條 專題報告書應以中文或英文打字，印刷成冊，其格式須符合企管系規定 

        (Word 檔)，頁數 30 頁(含)以上，Word 檔印出紙本並裝訂共計三份；二 

        份繳交系上，一份繳交指導老師。 

 

第五條 專題製作，進行初賽，初賽通過進級後，進入決賽專題組員須上台參與 

        決賽簡報發表。未進入決賽之組別，沒有決賽成績。決賽成績計算，初 

        賽成績佔比 50% + 決賽成績佔比 50%=總分。 

 

第六條 專題競賽成績前三名，必須參加校外競賽(例如: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 

        專題製作競賽)，企管系學生專題競賽後一個月內繳交參賽資料，拒絕 

        參賽者將以扣該學期總分 10 分處理。 

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專題研究與競賽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提系務會議備

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